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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18 日 

 

专利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 

 

受理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是审理案件的前提

条件，专利纠纷案件的原告需向对其纠纷有管辖

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案件的管辖分为级别管辖与

地域管辖。级别管辖要确定专利纠纷一审案件由

哪一级的法院审理；地域管辖是要在级别管辖确

定后，再确定相应一审专利纠纷案件由哪个地方

法院审理。 

一、 级别管辖 

(一)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专利纠纷一审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1第 2 条第 1 款规定“专利

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

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目前，除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审理

专利纠纷一审案件外，最高人民法院已指定大连、

青岛、温州、佛山、烟台、潍坊、苏州、宁波、

景德镇、葫芦岛、泉州、镇江、金华等数十个中

级人民法院可以审理专利纠纷一审案件。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

定》，2001 年 6 月 19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80 次会议

通过，法释〔2001〕21 号；根据 2013 年 2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 1570 次会议决定修改 法释〔2013〕9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 2 条第 2 款规定“最高

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指定基层人民法院

管辖第一审专利纠纷案件”。目前，最高人民法

院已指定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苏州

市昆山市人民法院、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苏

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等基层法院审理实用新型与

外观设计专利纠纷一审案件。 

(二)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专利纠纷一审案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9 条的规定，高级人民法

院管辖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

件。 

在河北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高碑店新凯

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与(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

社、东风本田汽车(武汉)有限公司、北京鑫升百

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管

辖权异议案
2
中，最高人民法院法院认为：《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

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

                                                        
2 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三终字第 2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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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的规定，旨在将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的最低

审级确定为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排除高级人民法

院依法对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行使管辖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

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3

的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 2 亿元

以上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

额在 1 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其辖区

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因此，诉讼标的额在 2 亿元以上的第一审专利纠

纷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 1 亿元以上且当

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其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

的第一审专利纠纷权民事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

辖。 

二、 地域管辖 

(一) 专利侵权纠纷的地域管辖 

1、 一般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4第 5 条的规定，因侵

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

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被控

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

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专利方

法使用行为的实施地，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

的产品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

实施地；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制造、销售、进口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

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 1 月 28 日颁布，法

发〔2010〕5 号。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

定》，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９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８

０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等行为的实施地。上述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

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 6 条的规定，原告

仅对侵权产品制造者提起诉讼，未起诉销售者，

侵权产品制造地与销售地不一致的，制造地人民

法院有管辖权；以制造者与销售者为共同被告起

诉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销售者是制造

者分支机构，原告在销售地起诉侵权产品制造者

制造、销售行为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2、 侵权结果发生地的确定 

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

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以原告受到损害就认为

原告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5。 

在李爱群与宁波斯洛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侵

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6中，法院认

为：本案为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原告李爱

群委托他人以消费者身份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斯

洛曼公司购买了被诉侵权产品，被告斯洛曼公司

委托圆通速递公司将产品送至原告李爱群代理人

指定的广州市信德商务大厦门口，但该地址并非

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且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

中，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

生的结果发生地，而不能以原告指定的产品收取

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若如此，原告李爱群将

能以中国大陆内任一具有专利管辖权的法院作为

诉讼法院，致使管辖制度形同虚设，失去其应有

的意义。 

                                                        
5 最高法院民三庭编著：《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法（2001）

法释字第 21 号司法解释》,http://www.chinaiprlaw.cn/index.asp。 
6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立民终字第 345 号民事裁定书。 



3 

3、 许诺销售涉及的管辖 

对因许诺销售而引起的侵犯专利权诉讼的管

辖问题同别的专利侵权行为一样，由侵权行为地

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具体说来，是由许

诺销售行为的实施地以及作出许诺销售行为的被

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许诺销售的广告刊

登在报纸上，则由该报社的工商注册地的人民法

院管辖；如果许诺销售的广告是通过互联网发布

的，则应由发布该广告的网站的服务器所在地人

民法院管辖，不能查清服务器所在地时，则由被

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7。 

在 欧 瑞 康 纺 织 有 限 及 两 合 公 司

（OerlikonTextileGmbH&Co）与无锡宏源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

案8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二审法院以许诺

销售行为已经结束为由而将本案移送管辖确有不

当。无锡宏源公司关于在制造者实施的制造侵权

行为地与销售、许诺销售行为地不一致时，原告

在销售、许诺销售侵权行为地一并起诉制造者的

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权行为的，销售、许诺

销售地法院无管辖权的观点，亦与《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

定》第 5 条的规定相悖。 

(二) 专利申请权与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的地

域管辖 

专利申请权与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的地域管

辖，应区别权属争议发生的原因即侵权行为还是

合同关系分别确定。如果是基于职务发明创造与

非职务发明创造之争导致的权属争议，属于侵权

                                                        
7 最高法院民三庭编著：《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法（2001）

法释字第 21 号司法解释》, http://www.chinaiprlaw.cn/index.asp。 
8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 947 号民事裁定书。 

行为导致的权属争议，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 28

条规定的一般侵权行为管辖确定规则确定，即由

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如果是基于技术开发合同或者技术委托合同

等技术合同争议引发的权属争议，则需根据民事

诉讼法关于合同争议管辖确定的规则确定管辖。

民事诉讼法第 32 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

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不同技术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同，履行方式

不同，合同的履行地点也不同。技术开发合同以

研究开发地为合同履行地；技术转让合同以技术

实施地或者受让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技术咨

询合同以受托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技术服务

合同以完成主要技术服务项目的地点为合同的履

行地。 

(三) 专利合同纠纷的地域管辖 

专利合同纠纷包括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

纷，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

纷以及专利代理合同纠纷等。专利合同纠纷属于

合同纠纷，地域管辖的确定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32

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

院管辖。 

(四) 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的地域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本田技研工业株

式会社与石家庄双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旭

阳恒兴经贸有限公司专利纠纷案件指定管辖的通

知》中的批示，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属于侵权

类纠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由侵权行为地

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9。 

                                                        
9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2004]民三他字第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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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和专利侵权诉讼

合并审理管辖法院的确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

与石家庄双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外观设计专

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中的裁定，不同法院

受理的涉及同一事实的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和

专利侵权诉讼应当移送管辖合并审理；移送过程

中，如涉及地域管辖，应按照立案时间的先后顺

序，由后立案受理的法院将案件移送到先立案受

理的法院审理；如涉及级别管辖，一般按“就高

不就低”的原则由级别低的法院将其立案受理的

案件移送到级别高的法院审理10。 

(六) 申请诉前停止侵害专利权及申请诉前停

止侵害专利权损害责任纠纷的地域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

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 2 条的

规定, 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应

当向有专利侵权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

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 13 条的规

定，申请诉前停止侵害专利权损害责任纠纷中，

遭受损害的被申请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起诉请求申请人赔偿，也可以在专利权人或者

利害关系人提起的专利权侵权诉讼中提出损害赔

偿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根据该司法

解释，申请诉前停止侵害专利权造成损害的诉讼，

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诉讼来对待，由其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即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

住所地的法院）；鉴于损失是因采取诉前停止侵权

措施引起的，为了公正合理地保护被申请人的合

法权益，从有利于查清案情和公正处理纠纷考虑，

                                                        
10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三终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 

故也允许被申请人在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

起的专利权侵权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人

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七) 其他专利纠纷的地域管辖 

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署名权纠纷及职务

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发明

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的地域管辖，没有明

确的法律规定，原则上可参照专利侵权纠纷确定

管辖法院。因恶意提起专利诉讼损害责任纠纷，

假冒他人专利纠纷，本质上均属于侵权纠纷，均

可以参照侵犯专利权纠纷的管辖规定确定管辖法

院。 

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新发药业有限公司与浙

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爱兮缇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及

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11中，认为：

在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中，除了权利

人只能就使用费问题主张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而

不能请求实施人承担停止侵权等其他民事责任以

外，在其他问题上与一般意义上的侵犯专利权纠

纷并无本质不同，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

纷在案件性质上与侵犯专利权纠纷最为类似。因

此，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对发明专利保护期使用

费纠纷的管辖作出特别规定之前，可以参照侵犯

专利权纠纷的管辖规定确定发明专利保护期使用

费纠纷的管辖。 

另外， 专利权宣告无效后返还费用纠纷的管

辖，要区分基础法律关系是侵权法律关系还是合

同法律关系来确定地域管辖。对于专利侵权纠纷

在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被控侵权人提出的返还侵

权赔偿金纠纷，可按照专利侵权案件的管辖规则

                                                        
11 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 81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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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定管辖。对于 专利权转让合同而在专利权被

宣告无效受让人提出的返还专利权转让费纠纷，

可按照专利权转让合同案件的管辖规则来确定管

辖。对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专利权被宣告无效

后被许可人提出的返还专利使用费纠纷，可按照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案件的管辖规则来确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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